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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連交易
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及可能視作出售東方重機權益

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於 2020年6月19日召開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
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同意東方重機將國撥資金人民幣13,107萬元擬轉
增資本金。東方電氣集團將通過本次擬轉增資金向東方重機增資人
民幣 13,107萬元，其中人民幣 6,862.30萬元將計入註冊資本金，其餘將
計入資本公積（以最終賬務處理為準）。在完成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後，
本公司及東方鍋爐（本公司附屬公司）於東方重機的合計實際控制權
益將由約 64.74%攤薄至約 61.08%，本公司仍然擁有對東方重機的實際
控制權，東方重機將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並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內作為附屬公司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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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東方電氣集團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全部已
發行股份約55.43%，故東方電氣集團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
市規則）。因此，東方電氣集團建議通過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向東方
重機增資將會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而在完成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後，
本公司及東方鍋爐於東方重機的合計實際控制權益將由約64.74%攤
薄至約61.08%。根據上市規則第14.29條，有關攤薄將會構成一項視作
出售東方重機之權益。由於根據上市規則計算視作出售東方重機權
益的所有相關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於5%，故視作出售東方重機權
益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申報及公告之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
（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0年6月19日召開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
二十九次會議通過同意東方重機將國撥資金人民幣13,107萬元擬轉增
資本金。東方電氣集團將通過本次擬轉增資金向東方重機增資人民幣
13,107萬元，其中人民幣 6,862.30萬元將計入註冊資本金，其餘將計入資
本公積（以最終賬務處理為準）。在完成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後，本公司
及東方鍋爐（本公司附屬公司）於東方重機的合計實際控制權益將由約
64.74%攤薄至約 61.08%，仍然擁有對東方重機的實際控制權，東方重機
將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並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內作為附屬公司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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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撥資金擬轉增資本金之釐定基準

參考東方重機評估報告，獨立評估師採用資產基礎法於2019年6月30日（評
估基準日）評估東方重機的股東全部權益的評估結論如下：

賬面價值 評估價值 評估增值 增值率
（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 (%)

淨資產（所有者權益） 170,279.16 219,741.60 49,462.44 29.05

落實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

本次國撥資金擬轉增資本金項目的落實須待：

(1) 東方重機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案審議通過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及

(2) 東方重機各股東簽署《增資協議書》並正式生效。

擬進行國撥資金轉增項目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

1. 此次東方電氣集團增資東方重機所涉及資金來源於中央撥付的資
本性預算資金，東方重機收到的國撥資金人民幣 13,107萬元在2017

年12月19日前已全部到賬，並用於東方重機專項項目支出，目前為
東方重機長期掛賬的專項應付款和長期借款（定期支付利息）。通過
本次國撥資金轉增將可解決該筆資金長期掛賬的歷史遺留問題，更
好的反映經濟業務變化，確保國有資本權益有效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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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國撥資金擬轉增完成後，東方重機資產負債率將從約 46.59%降
低至約42.47%，符合國家關於「降低企業槓桿率」的要求；同時，東方
重機的資產結構也將得到優化，財務風險降低，企業發展後勁進一
步增強。

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對東方重機股權比例的影響

在完成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後東方重機股權將調整如下：

股東名稱
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 

完成前
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 

完成後
出資額 出資比例概約 折新增出資額 出資額 出資比例概約

（人民幣萬元） (%) （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 (%)

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58,757.9826 51.05 0 58,757.9826 48.17

廣東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31,079.5826 27.00 0 31,079.5826 25.48

東方電氣集團東方鍋爐股份
有限公司 16,272.00 14.14 0 16,272.00 13.34

廣州南沙工化投資有限公司 3,960.00 3.44 0 3,960.00 3.25

廣州廣重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3,600.00 3.13 0 3,600.00 2.95

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有限
公司 1,440.00 1.25 0 1,440.00 1.18

中國東方電氣集團有限公司 0 0 6,862.3037 6,862.3037 5.63     

總計 115,109.5652 100.00 6,862.3037 121,971.8689 100.00
     

註：

1. 上述各合計數與各明細數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數上如有差異，是由於四捨五入
所造成。

2. 若完成國撥資金轉增資本金後，本公司將直接和間接持有東方重機的股份佔
其合計實際控制權益比例約為61.08%，東方重機仍然為本公司控股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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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集團的財務影響

於增資完成後，本公司及東方鍋爐於東方重機擁有的合計實際控制股
權將由約64.74%攤薄至約61.08%，而東方重機將仍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
因此，東方重機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將繼續計入本集團的綜合財務
報表。由於增資的影響不會造成本集團喪失對東方重機的控制權，增資
引致的視作出售將按股本交易列賬，對交易當期的合併利潤不會產生
重大影響。

有關東方重機、本集團及東方電氣集團的資料

東方重機

東方重機主要從事原子能動力設備製造；泵及真空設備製造；金屬壓力
容器製造；金屬包裝容器製造；金屬表面處理及熱處理加工；金屬密封
件製造；模具製造；海洋工程專用設備製造；機電設備安裝服務；機電
設備安裝工程專業承包；通用機械設備銷售；電氣機械設備銷售；貨物
進出口（專營專控商品除外）；技術進出口；機械設備租賃；場地租賃（不
含倉儲）；房屋租賃；提供港口貨物裝卸（含過駁）、倉儲、港內駁運、集
裝箱裝卸、堆存、及裝拆箱等簡單加工處理服務；港口設施、設備和港
口機械的租賃、維修服務；為船舶提供碼頭、過駁錨地、浮筒等設施。於
本公告日期，其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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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重機財務資料

東方重機於截至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的財務資料如下：

貨幣：人民幣 單位：元

截至
2020年3月31日

止三個月

截至
2019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18年12月 31日

止年度
（未經審計） （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總額 3,205,306,960.74 3,184,892,033.42 3,396,218,228.86

淨資產 1,701,341,793.35 1,701,058,300.59 1,704,553,043.80

營業收入 235,600,735.62 1,110,518,206.62 1,001,007,751.10

除稅前淨利潤 – 9,648,257.10 5,379,367.25

除稅後淨利潤 283,492.76 1,065,410.00 16,889,456.35

本集團

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銷售大型發電成套設備、工程承包及服務等業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銷售高效及清潔的能源發電產品、新能源發電產
品，水力發電及環境保護設備及提供電站建設服務。

東方電氣集團

東方電氣集團主要從事進出口業務；水火核電站工程總承包及分包；電
站設備的成套技術開發及技術諮詢；成套設備製造及設備銷售；機械、
電子配套設備的銷售；相關工程的總承包和分包；房屋出租。於本公告
日期，東方電氣集團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約 55.43%，為本公司之
主要股東，並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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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意見

本次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已經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審
議通過。鄒磊先生、俞培根先生、黃偉先生、徐鵬先生及白勇先生亦為
東方電氣集團董事職務或高級管理人員，故彼等已就上述事項決議案
放棄投票。除上述者外，概無其他董事於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中擁有重
大利益，因此，並無其他董事須就有關決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司董事（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乃遵
循了公平、公正、誠信的原則，符合上市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不存
在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

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東方電氣集團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
行股份約55.43%，故東方電氣集團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
則）。因此，東方電氣集團建議通過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向東方重機增
資將會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而在完成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後，本公
司及東方鍋爐於東方重機的合計實際控制權益將由約 64.74%攤薄至約
61.08%。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9條，有關攤薄將會構成一項視作出售東方
重機之權益。由於根據上市規則計算視作出售東方重機權益的所有相
關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於5%，故視作出售東方重機權益須遵守上市
規則第十四A章申報及公告之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
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由於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須待東方重機股東通過批准並簽署正式協議
方可作實，本次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未必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
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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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就國撥資金擬轉增項目刊發進一步公告。

釋義

「A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於上海
證券交易所上市並以人民幣買賣的境內普
通股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
立 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其H股 及A股 分 別 於 聯
交所主板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東方電氣集團」 指 中國東方電氣集團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
冊成立之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並且為本
公司之主要股東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東方重機」 指 東方電氣（廣州）重型機器有限公司，一家在
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之
附屬公司

「東方鍋爐」 指 東方電氣集團東方鍋爐股份有限公司，一家
在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告
日期，本公司及東方電氣集團分別持有其約
96.79%及約3.12%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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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重機評估報告」 指 獨立評估師於2019年12月23日就東方重機擬
增資涉及東方重機股東全部權益價值的資
產評估報告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H股」 指 本公司外資普通股，每股為面值人民幣1.00元，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並以港元進行交易

「獨立評估師」 指 中聯國際評估咨詢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

「百分比率」 指 上市規則第 14.07條規定之百分比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國撥資金擬轉增項
目」

指 東方重機將國撥資金人民幣13,107萬元擬轉
增資本金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A股及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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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的持有人

「主要股東」、「東方 

電氣集團」
指 中國東方電氣集團有限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龔丹
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 •四川 •成都
2020年6月19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董事：鄒磊、俞培根、黃偉、徐鵬及白勇

獨立非執行董事：谷大可、徐海和及劉登清


